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瀚亞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　函

地址：台北市信義區松智路1號4樓

聯絡人：田佳苓

電話：02-8758-6688 1780

受文者：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2年10月27日

發文字號：瀚亞字第1120000829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如文(0000829_附件一-1121026 金管證投字第11203587491號 所請終止代理M＆G

系列基金在國內募集及銷售一案，同意照辦，並請依說明事項辦理，請查照。.p

df、0000829_附件二-境外基金基本資料及作業說明_通路版_202311.pdf、00008

29_附件三-MG移轉QA.docx)

主旨：謹通知本公司業經金融監督管理委員會（下稱金管會）核

准終止代理M＆G系列基金－M＆G全球未來趨勢基金等12檔

境外基金（下稱M&G系列基金）在國內募集及銷售，詳如

說明，請　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境外基金管理辦法第十七條規定辦理。

二、本公司業經金管會112年10月26日金管證投字第112035874

91號函核准終止代理M＆G系列基金在國內募集及銷售，核

准函及終止基金明細詳附件一。

三、M&G系列基金將移轉由「富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

」擔任總代理人，有關總代理移轉生效日，待本公司與新

任總代理人議定後將另行公告。

四、M&G系列基金自移轉生效日前四日起（T－4）將暫停申購

及轉換，且自移轉生效日起將無法受理M&G系列基金與瀚亞

投資（Eastspring Investments）系列基金作不同系列互

轉之轉申購，基金作業說明詳附件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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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有關M&G系列基金總代理移轉事宜之Q&A，請詳附件三。

正本：臺灣銀行信託部、臺灣土地銀行信託部、合作金庫商業銀行、華南商業銀行信託

部、彰化商業銀行信託處、上海商業儲蓄銀行信託部、台北富邦商業銀行信託業

務處、國泰世華商業銀行信託部、高雄銀行信託部、兆豐國際商業銀行信託處、

王道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臺灣中小企業銀行信託部、台中商業銀行信託部、

京城商業銀行信託部、匯豐台灣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法商法國巴黎銀行、渣

打國際商業銀行、華泰商業銀行、臺灣新光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陽信商業銀

行信託部、板信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三信商業銀行信託部、聯邦商業銀行股

份有限公司、遠東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元大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永

豐銀行信託處、玉山商業銀行信託部、凱基商業銀行信託部、星展(台灣)商業銀

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台新國際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、安泰商業銀行股份有限公司

、中國信託商業銀行信託部、群益金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、永豐金證券股份有限

公司、凱基證券股份有限公司、元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、大昌證券股份有限公司

、兆豐證券股份有限公司、富邦證券股份有限公司、元大證券股份有限公司、基

富通證券股份有限公司、統一綜合證券股份有限公司、萬寶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

限公司、好好證券股份有限公司、永豐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、中租證券投

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、鉅亨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、富盛證券投資顧問股份

有限公司、中國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、台灣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、全球人壽

保險股份有限公司、安聯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、保誠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、

國泰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、南山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、法國巴黎人壽保險股

份有限公司、合作金庫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(SPM)、富邦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

司、安達國際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、臺銀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、第一金人壽

保險股份有限公司、國泰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、台新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

限公司、元大證券投資顧問股份有限公司、國泰證券投資信託股份有限公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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